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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崇龛镇人民政府
关于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

通 知
崇龛府发〔2020〕86 号

各村（居）“两委”、镇级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

的全面可持续发展，镇政府历来高度重视。根据《环境保护部办

公厅、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（环办〔2015〕53号），以及近期市、区有关文件要求，

结合崇龛实际，经镇政府研究决定，制定如下通知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强化安全意识，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责任

镇政府对辖镇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负总责，要依法组织有

关部门单位、村及广大群众保障饮用水安全。

一是建立健全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责任机制，明确饮用水水

源保护镇保护管理机构，落实责任，严格考核和问责。

二是按照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》（HJ/T

433-2008）规定，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边界设立规范的地理界

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，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镇设立隔离防护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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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实行封闭化管理。

三是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与调整工作，抓好饮

用水备用和应急水源建设。凡因故停止使用的集中式饮用水水

源，应按照备用水源进行管理和保护。

四是组织编制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应急预案，报镇环境保护

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，配备相应的应急救援物资。

二、明确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划定范围

我镇琼江河、姚市河及各水库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重点保护

区域，易桥上 2000 米及以下 200 米一定区域分别为一、二级场

镇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域。不得在保护区内批准设置排污口和与供

水设施无关的构（建）筑物。进一步规范设置集中式饮用水源保

护区标志，按照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》（HJ/T

433-2008）要求，设置保护区界碑、警示牌、宣传牌、围栏。

三、彻底整治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污染源

全面取缔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的工业和市政排污口、畜

禽养殖、网箱（围栏）及投饵性养殖、经营性船舶和码头、种植

等污染源及与供水设施无关和饮用水源保护无关的构（建）筑物。

禁止在一、二级保护区内从事旅游、游泳、垂钓、采砂石、洗衣

物或者其他可能污染水体的活动。注重全流域综合防控，严格限

制利用天然沟渠间接在水源上游排污，禁止或限制航运、水上娱

乐设施、公路等流动污染源，妥善处置饮用水源周边农村生活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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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。

四、加强部门联动，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机制

（一）镇政府成立饮用水水源保护领导小组。

组 长：骆洁

副组长：罗中贵 代洪国

成 员：夏绪明 刘力熔 秦源 王财 陈越 何利民 徐勇付春

生 谭波 邱江 冯伦立 付世伟 付鹏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镇建设规划环卫环保办公室内，

由夏绪明任主任，付春生、王财任副主任，徐勇、秦源、何利民

为成员，付春生为联络员，负责日常业务工作。

（二）镇政府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联席会议制度，镇级各有

关部门、村（居）为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。镇建设规划环卫环保办

公室为联席会议日常工作机构，负责部门之间协调配合，互通信

息，形成合力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如下：镇农业服务中

心负责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及对饮用水源水质有影响的种植业面

源污染、养殖业污染整治工作，加强对种植业、畜禽养殖业的监

督管理，防止农药、化肥、农膜、畜禽粪便等污染饮用水水源；

水库饮用水源地内的肥水养鱼、网箱养鱼、在河道放养家禽取缔

工作；林业站要负责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水源涵养林及相关植被

保护的监督管理。镇派出所负责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危险化学品、

放射性物品、危险废物的运输限制和管理等工作。镇规资所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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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源地保护区内土地使用的监督管理，并负责处理擅自改变土地

使用功能的行为；负责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非煤矿产资源的管

理，制止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。镇环保部门负责全镇饮用水源污

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，承担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及对饮用水源水

质有影响的工业污染源整治和环境风险排查、饮用水源保护区划

分与调整、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等工作。镇建设规划部门负责新

建项目的规划，严禁规划审批对饮用水源保护区及饮用水源水质

有影响的项目。镇市政、水务部门负责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及对饮

用水源水质有影响的排污口整治、生活废水污染和垃圾污染整治

等工作。镇卫生院负责组织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监督监测工

作，开展水质卫生监测和结果评价，协调对所有集中式供水单位

的出厂水和末梢水开展卫生监测工作。镇党政办负责组织开展饮

用水源应急演练和事故状态下的应急及应急物资的贮备、调运等

工作。镇财政所要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专项经费。镇交通管

理办负责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船舶污染防治和码头监督管理等工

作。各村（居）负责对辖区内饮用水源保护的日常管理、标识标

志牌的设置及其维护管理等工作。各企业、种植（养殖）大户（公

司、专业合作社）要严格按照环保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求，做好环

保投入及运行工作，严禁乱排放垃圾、污水，严禁滥用农药、化

肥等各种违法行为。由环保志愿者、老党员、老干部、热心群众

参加，成立饮用水源地保护志愿服务队。负责日常巡查、劝导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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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

五、全面落实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工作责任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保护区域内各村、社区是集中式饮用水

源地保护工作的责任主体。相关部门、单位、企业应根据各自职

责，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工作，并相互配合、信息共享。

六、建立健全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工作长效机制

（一）建立应急保障机制。镇政府要制定和完善饮用水源保

护区应急预案，建立健全以应急指挥机构、技术、物资和人员保

障系统为核心的应急指挥系统，配备应急装备和监测仪器，落实

处置措施，形成有效的预警和应急救援机制。一旦发生饮用水源

水质污染事件，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，确保应急物资充足及时，

切实保证应急监测、处置、信息发布等各项措施落实到位。同时

定期开展预警应急演练，有效防范饮用水环境安全风险。

（二）完善巡查监测机制。镇政府要落实具体人员，每月对

辖镇内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进行一次现场巡查，并做好现场检查书

面记录。水源地取水点水厂工作人员每天应开展经常性现场巡

查，发现问题要及时依法处理并及时上报。要加大对饮水源保护

区内漂浮物的打捞清运力度，对可能出现的水污染情况及时处

理，预防水污染事件发生。镇卫生院、镇环保办、镇水务站要按

照各自职责切实做好相应的水质监测工作，镇环保办定期向社会

公布供水水质状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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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完善档案管理机制。镇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全面开展集

中式饮用水源服务人口、保护区划分、风险源情况、水质监测和

环境监察等基础信息调查工作，建立完善集中式饮用水源“一源

一档”档案和饮用水源信息管理系统。

（四）完善考核机制。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作为全镇环境保

护重点目标任务，纳入年终环保实绩考核。对饮用水源水质不达

标又不积极整改导致出现重大饮水安全事故的将严肃问责。

重庆市潼南区崇龛镇人民政府

2020 年 11月 12 日


